
     

台中學儒助您金榜題名 
司法三等：民法 

10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、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、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

情報人員、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

考試別：司法人員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科組：行政執行官、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、法院書記官  

科 目：民法 

一、A房屋仲介公司催用 B，並交付公司大章，授權 B可以就二手屋銷售，直接

和客戶商談買賣訂約事宜。有客戶 C看上某一新建预售屋甲，B見機不可

失，主動和 C完成該預售屋仲介買賣。後 B因故離職，交還公司章給 A，

完成離職手續。誰知 B在任職期間，卻擅自私刻 A公司大章，在離職後繼

績以該公司大章和 C完成另一預售屋乙的仲介買賣。請附理由說明：A公

司是否必須對此二不動產買賣負責？ (25分) 

【擬答】 

A 公司是僅須對预售屋甲之買賣負責。理由如下： 

A 房屋仲介公司催用 B，並交付公司大章，僅授權 B 可以就二手屋銷

售，故本例中二预售屋甲及乙之買賣，B 皆屬無權代理。 

(民法第 169 條前段「由

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者，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。

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，不在此限」參照)？重點即在於

本例是否具有足夠之權利外觀(最高法院 60 年台上字第 2130 號民事判例

「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者，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

任，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，足使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之情形存

在，且須第三人基此表見之事實，主張本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，若第三

人不為此項主張，法院不得逕將法律上之效果，歸屬於第三人」參照)，

解釋上就预售屋甲之買賣部分，B 是持用Ａ交付之公司大章完成交易，

應具備足夠之權利外觀，而就预售屋乙之買賣部分，Ｂ已交還公司大章

給Ａ，Ｂ係持其於任職期間所私刻 A 公司大章完成交易，應不具備足夠

之權利外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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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A某日下班，見同事 B要騎機車回家，遂請求順便載一程。路上因機車騎

士 C的過失，而撞上 B所騎的機車，並造成 A受傷。經查，B也違反交通

規則。A如何向 C求償？ (25分) 

【擬答】 

A 得向 C 請求損害賠償，但須承擔 B 之與有過失。理由如下： 

C 有過失，故 A 得向 C 請求損害賠償，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

前段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」與第

一百九十一條之二「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

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但於防止損害之

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」參照。 

B 也違反交通規則，民法第 217 條第 3 項「前二項之規定，於被

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，準用之」所稱之「使用人」與第

224 條「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，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，債

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。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

限」之「使用人」同義。「使用人」者，係指基於債務人之意思，事實

上輔助債務人履行債務之人，並以債務人對該輔助債務履行之第三人行

為得加以監督或指揮者為限，若被選任為履行債務之人，於履行債務時

有其獨立性或專業性，非債務人所得干預者，即非上述規定所稱之使用

人(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978 號民事判決「按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

所稱之使用人，固可類推適用於修正前同法第二百十七條之規定，將損

害賠償權利人其使用人之過失，視同損害賠償權利人之過失，適用過失

相抵之法則，以減輕損害賠償義務人之責任。惟該條所指之使用人，必

以債務人對該輔助債務履行之第三人行為得加以監督或指揮者為限，若

被選任為履行債務之人，於履行債務時有其獨立性或專業性，非債務人

所得干預者，即無上開過失相抵法則之適用」參照)。機車前座是否為後

座之使用人？因二者之間並不當然存在「輔助債務人履行債務」之關

係，應不符合上述「使用人」之意義。惟實務見解係採肯定說，最高法

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1170 號民事判例「駕駛機車有過失致坐於後座之人

被他人駕駛之車撞死者，後座之人係因藉駕駛人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

圍，駕駛人為之駕駛機車，應認係後座之人之使用人，原審類推適用民

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依同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，減輕被上訴人

之賠償金額，並無不合」可資參照。故本例依據民法第 217 條第 3 項準

用同條第 1 項之規定，A 須承擔 B 之與有過失。 

 

三、A以附條件買賣方式出售挖土機一部給 B，並交付之。B尚未清償價金完

畢，但因急需金錢，遂將該挖土機出售給善意的 C，雙方另約定由 C將挖

土機回租給 B，半年後方取回挖土機。三個月後，C卻將該挖土機出售並讓

與給 D，並約定三個月後，D直接向 B取回挖土機，並將該事通知 B。請附

理由說明：該挖土機所有權應歸屬何人？ (25分) 

【擬答】 

該挖土機所有權應歸屬於 D。理由如下： 

A 將該挖土機以附條件買賣之方式讓售給 B(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26 條

「稱附條件買賣者，謂買受人先占有動產之標的物，約定至支付一部或

全部價金，或完成特定條件時，始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之交易」參照)，亦

即 B 須給付價金後始得取得該挖土機之所有權，又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

第 5 條第 1 項「動產擔保交易，應以書面訂立契約。非經登記，不得對

抗善意第三人」之規定，因本例之附條件買賣並未登記，故不排除善意

取得之適用。 

B 在給付價金前將該挖土機讓與給 C，仍屬無權處分，但因本例 B、、

C 間之交付方式為「占有改定」(民法第 761 條第 2 項「讓與動產物權，

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者，讓與人與受讓人間，得訂立契約，使受讓

人因此取得間接占有，以代交付」參照)，故 C 雖屬善意，仍無法直接主

張善意取得該挖土機之所有權(民法第 948 條第 2 項「動產占有之受讓，

係依第七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為之者，以受讓人受現實交付且交付時

善意為限，始受前項規定之保護」及第 1 項「以動產所有權，或其他物

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，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，縱其讓與人無讓

與之權利，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。但受讓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

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者，不在此限」參照)。 

C 再度將該挖土機讓售給 D，仍屬無權處分，D 為善意時(民法第 944 條

第 1 項「占有人推定其為以所有之意思，善意、和平、公然及無過失占

有」參照)，即可主張善意取得該挖土機之所有權(民法第 948 條第 1 項

及第 801 條「動產之受讓人占有動產，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，縱

讓與人無移轉所有權之權利，受讓人仍取得其所有權」參照)。 

 

四、A夫和 B 妻結婚，但 B 因婚後外遇而生下一子 C。B 事後感到深深後悔，A

雖明知此事，但卻選擇原諒 B，也非常喜愛 C，一家人生活和樂。之後 A、

B 又生下一女 D。三十年後，A 死亡，留有遺產新臺幣（下同）1000 萬

元，D 主張 C 不可以繼承，其有無相關法律上的根據？又 B 在 A 生前，曾

為 A 作保並清償 100 萬元債務，試問：A 遺產如何分配？ (25 分) 

【擬答】 

D 主張 C 不可以繼承，並無法律上依據。理由如下： 

妻之受胎，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，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。前

項推定，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，得提起否認

之訴。前項否認之訴，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，或子

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。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

者，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。民法第 1063 條定有明文。 

C 實際上雖非 A 之子，但依法仍受婚生推定，除非提出婚生否認之訴

得有勝訴確定判決，但本例並無此情形。 

A 遺產應先對 B 清償 100 萬元之債務後，再由 B、C、D 各分得 300 萬

元。理由如下： 

B 為 A 作保並為 A 清償 100 萬元債務，因而 B 對 A 取得 100 萬元債

權(民法第 749 條「保證人向債權人為清償後，於其清償之限度內，承

受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。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」參照)，

且不因 B 為 A 之繼承人而消滅(民法第 1154 條「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

之權利、義務，不因繼承而消滅」參照)。 

於遺產分割時，A 遺產應先對 B 清償 100 萬元之債務後，再由 B、

C、D 各分得 300 萬元(民法第 1144 條第 1 款「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

權，其應繼分，依左列各款定之：一、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

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」參照)。 

 

 

 

 

完整解答請掃我 


